清华大学图书馆“新书之窗”书展

防火安全、治安保卫责任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北京消防条例》关于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的规定，及《北京市企业治安保卫责任制规定》的有关条例，特拟定防火安全、治安保卫责任书。书展期间参展单位要做好防火安全、治安保卫工作。
1、 认真贯彻消防法和学校图书馆的防火安全规定，接受上级消防部门和校保卫处对防火安全的监督、检查；

2、 对书展工作人员要进行防火安全教育，把防火责任明确到人；

3、 下班时要注意拔下电源插头、断电；

4、 对违反消防安全法规和学校图书馆防火安全规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罚；

5、 治安保卫工作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积极防范，保障安全；

6、 公共财物因责任事故被盗，有关责任者应承担责任；

7、 保证书展期间所借用的图书馆公共财产的安全、完好，发生问题及时与图书馆有关人员联系、协商解决。

图书馆（盖章）：
参展单位（盖章）： 
负责人：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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